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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「高

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暨國際會議中心興建計

畫」，及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代辦採購

作業執行情形，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乙

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    行政院為達成建立南北雙核心城市之目標，指示經濟

部協助高雄市政府共同推動「高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暨國

際會議中心興建計畫」。案經經濟部交由所屬國際貿易局(下

稱國貿局)負責執行，並提報「高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暨國

際會議中心可行性評估報告書」，於95年11月30日奉行政

院同意辦理，核定經費為新台幣（下同）30億元，預計以9

8年底為完工目標。本計畫奉核定後，委託高雄市政府工務

局新建工程處(下稱新工處)代辦後續採購招標作業及監辦

事宜，執行過程中，即以開工前頇耗費時程辦理必要法定

審查程序及行政作業等為由，陳報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期

程至99年底。嗣後新工處歷經3次招標，均因無廠商投標而

宣告流標，遲至99年8月始完成發包，完工之日尚且遙遙無

期，嚴重延宕計畫期程及折損計畫效益。茲臚陳調查意見

如次： 

一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未覈實確認「高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

暨國際會議中心興建計畫」具體需求，計畫核定後復草

率同意擴增需求項目，致發包預算嚴重不足，編列鉅

額經費無法執行，嚴重耽延計畫執行，核有缺失 

(一)查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於 94 年 6 月 3 日舉辦

之「94 年第 1 次南部八縣市首長會報」會議結論指

示，高雄市政府將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提送經濟

部，並請經濟部全力協助辦理。高雄市政府旋於 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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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22 日將委託仲量聯行顧問公司辦理之「高雄

世界貿易展覽中心暨國際會議中心可行性評估報告書

」函送經濟部，經執行機關國貿局審核後簽報該部

於 94 年 9 月 16 日送請行政院審議。案經行政院秘

書長於 94 年 11 月 2 日函復照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

會會商結論辦理，即就本計畫之區位特性、需地規

模、應具備功能與使用國營事業土地及民間參與等

因素整體考量，進行可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，全案

以投資 30 億元為上限，完成評估規劃並與相關機

關協調後，再循程序報核。 

(二)復查國貿局辦理興建館址遴選後，為修正行政院經

濟建設委員會上開研商會議與會代表之意見等工

作，採限制性招標，於 95 年 7 月 12 日再委託原顧

問公司(仲量聯行顧問公司)修改高雄市政府提送之

可行性評估報告書部分內容。惟該顧問公司完成後

，該局未依上開行政院秘書長函示邀請高雄市政府

等相關機關研商確認需求項目，即陳報經濟部於 95

年 10 月 16 日函送行政院，迄該院於 95 年 11 月 30

日函復同意後，始於代辦機關新工處 96 年 6 月 21

日、8 月 3 日、8 月 23 日及 11 月 23 日召開設計需

求書審查會議中，再協商確認計畫需求，又以因應

南部地區產業特性，同意新增原核定可行性評估與

綜合規劃報告所無之設施，計碼頭整建工程、展示

廳與會議廳之活動隔牆、展示廳內之槽溝、戶外大

型顯示幕工程及太陽光電系統等，及採較原核定可

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報告更優之規範設計，計展示

廳內之槽溝深度、樓地板平均荷重額度、槽溝內之

支架及配線等項目。該局未審慎檢討核定預算是否

足敷支應，即逕於原核定 30 億元預算額度續行辦

理，且在招標作業階段，亦未要求該處妥為覈實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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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發包工程經費是否合理，致該處先後於 97 年 4

月 14 日、8 月 1 日及 12 月 23 日辦理 3 次開標，均

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。嗣後該局於 98 年 3 月 24 日

召開「高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統包工程預算檢

討會議」，該局委聘工程專業公司及該處代表意見

認為，全案再經重新審核並核算工程經費後，所需

工程經費為 38.5 億元，顯示本計畫擴增原核定需求

項目，衍生原核定預算額度無法容納，發包預算嚴

重不足，無法順利決標，肇致 99 年度及以前年度

編列之 7 億 5,485 萬元預算，截至 99 年 4 月底，僅

執行 1,409 萬餘元，另繳庫 6 億 1,726 萬餘元，計

畫執行延宕，經再辦理計畫修正，完工日期大幅展

延至 102 年底，且預計於 99 年 8 月 3 日重行辦理

招標，已嚴重延宕計畫執行。 

(三)綜上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未覈實確認「高雄世界貿易

展覽中心暨國際會議中心興建計畫」具體需求，計畫

核定後復草率同意擴增需求項目，致發包預算嚴重

不足，歷經 3 次招標，均無廠商投標而流標，已編

列鉅額經費無法執行，嚴重耽延計畫執行，核有缺

失。 

二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未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

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專業審議，亦未及時協調高雄市

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配合執行，虛耗作業時程，核

有怠失 

(一)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第 4 點規

定：「為健全公共工程計畫之推動，主辦機關應先

行編列預算或籌措經費，用以辦理與新興工程計畫

有關之先期規劃構想(或可行性評估)、民間參與公

共建設之可行性與財務效益評估、先期規劃及綜合

規劃與設計等作業…」同要點第 8 點規定：「經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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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點規定審議，並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之新興公共工

程計畫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一)主辦機關應及早

展開綜合規劃，提出約 30％規劃設計之必要圖說、

總工程建造經費之概算、基本資料表，…先以正本

函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」。 

(二)查本計畫行政院秘書長於 94 年 11 月 2 日函請經濟

部進行綜合規劃，行政院於 95 年 11 月 30 日核定

本計畫時，亦指示俟本案規劃設計圖說及整體工程

概算達到約 30％成熟度時，依上開要點規定檢具相

關資料函送工程會審議。惟國貿局均未依上開要點

規定，辦理綜合規劃，提出約 30％規劃設計之必要

圖說等資料，函送該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；又該局

與新工處於 96 年 12 月簽訂委託代辦協議書時，代

辦範圍僅含統包工程專案管理暨監造作業、統包工

程招標階段、統包工程設計施工階段及統包工程驗

收階段等事項，亦未要求該處依上開要點規定辦理

綜合規劃，提送該局審查轉送該會審議，在未經工

程專業審議之下，該處竟於 97 年 4 月辦理第 1 次

招標。 

(三)復查新工處評選亞新工程顧問公司為本計畫專案

管理暨監造技術服務廠商，該顧問公司依委託專案

管理暨監造技術服務契約第 2 條規定研訂完成基本

規劃報告書，經該處核定，並於 97 年 5 月 2 日函

送國貿局核轉工程會審定，經該局於 97 年 5 月 7

日函復該處逕洽該會確認所報資料是否充分及提

交程序是否符合規定，案經該會於 97 年 5 月 21 日

函請該局，本案應依相關規定辦理送審。惟該局仍

未按上開要點規定辦理，亦未協調該處重新檢討妥

適處理，仍由該處在未經工程專業審議計畫需求項

目所需工程經費是否合理下，續於 97 年 8 月及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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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辦理 2 次招標，終因預算嚴重不足情形，一再流

標。嗣後該局辦理計畫修正期間，於 98 年 4 月 6

日及 27 日先後函請該處辦理基本設計，該處未予

接受，嗣經工程會審議於 98 年 7 月 8 日函復行政

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查意見，認為採統包方式辦理

之工程，仍應依相關規定送基本設計（30％）圖說

至該會審查，該局再於 98 年 7 月 28 日及 8 月 5 日

函請該處配合執行，始於 98 年 10 月 30 日完成委

託基本設計技術服務勞務採購招標作業，委由蔣紹

良建築師事務所辦理。嗣經該處於 99 年 3 月 12 日

將計畫基本設計報告函送該局，經該局核定後陳報

經濟部於 99 年 3 月 22 日送請工程會進行審議，並

於 99 年 4 月 16 日完成審查，該處預計於 99 年 8

月 3 日再辦理工程開標，惟已嚴重延宕採購作業時

程長達 2 年 3 個月之久(97 年 4 月至 99 年 8 月)。 

(四)綜上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未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

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及早辦理專業審議及綜合

規劃，將設計圖說資料送工程會審議，復對於行政

主管機關督促亦未妥為處置，並協調高雄市政府工

務局新建工程處及時配合辦理，在工程經費未經專

業審議下，即貿然招標，致無法順利成標，徒耗採

購作業時程，虛耗作業時程，核有怠失。 

三、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未秉於專業立場妥適

檢討發包預算，亦未審酌相關規定妥為準備招標文件

，在未覈實估算及審議工程經費下，逕行辦理發包，

致一再流標，復未研謀有效因應措施，任計畫執行延

宕經年，允應確實檢討改進 

(一)依工程會 95 年 5 月 19 日工程企第 09500186800 號

函訂定「統包作業頇知」第 7 點規定：「機關採統

包方式辦理者，應於招標前完成綜合規劃及基本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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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，據以撰寫機關需求書…」。 

(二)查新工處於 96 年 2 月接受本計畫委託代辦後，原

預計先委託國際合作之建築師辦理基本設計，再據

以訂定統包工程需求書，作為後續細部設計與施工

統包標之發包依據。嗣於 96 年 7 月 18 日及 24 日

辦理委託基本設計技術服務案評選說明會後，接獲

反應應廢止分段發包，經該處檢討結果，改採基本

設計併同統包施工於同一契約方式辦理招標。惟嗣

後該處辦理採購作業時，未秉於專業立場檢討該處

於 96 年 6 月 21 日、8 月 3 日、8 月 23 日及 11 月

23 日召開設計需求書審查會議，新增原核定可行性

評估與綜合規劃報告所無之設施及更優之規範設

計，是否足敷容納於原核定經費預算；且未審酌上

開統包作業頇知等規定，於招標前完成基本設計，

妥為準備招標文件，及在工程發包經費未覈實估算

及未經工程會審議下，逕以 28 億 4 千萬元為工程

發包經費(事後檢討所需工程經費為 38 億 5 千萬元)

，並於 97 年 4 月辦理開標，適逢營建物價指數大

幅上漲，該處將原公告發包工項減作約 1.7 億元方

式處理，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。 

(三)又該處於 97 年 5 月 2 日檢送基本規劃書請國貿局

核轉工程會審議，嗣經該會於 97 年 5 月 21 日函復

應依規定送審，該處未予檢討妥為處理，仍於同年

8 月續辦第 2 次開標，並將原公告發包工項減作約

3.1 億元，因無廠商投標，再於同年 12 月第 3 次開

標，將原公告發包工項約 7.8 億元項目採後續擴充

方式辦理發包，又無廠商投標  (以上工程發包經費

均為 28 億 4 千萬元)，迨該局多次函請配合辦理基

本設計，始於 98 年 10 月 30 日完成委託基本設計

技術服務勞務採購招標作業，未及時配合辦理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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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。另該處對於歷次流標亦未妥適研謀有效因應

措施，造成計畫預算執行不力，執行進度嚴重落後

。 

(四)綜上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未秉於專業立

場，妥適檢討擴增原核定可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報

告以外之需求項目，亦未審酌相關規定準備招標文

件，在未覈實估算及審議工程經費下，辦理發包作

業，致一再流標，復亦未研謀有效因應措施，任計

畫執行延宕經年，允應確實檢討改進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擬抄調查意見函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高雄市政府工

務局新建工程處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。 


